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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有關限制事宜修

正對照表 
修  正  名  稱 現  行  名  稱 說        明 

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有

關限制事宜 

台灣地區拖網漁船禁漁區位

置及有關限制事宜 

拖網漁船禁漁區位置及限

制事宜適用範圍及於全

國，爰無需再特別冠上台

灣地區。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第四款。 

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

四款。 

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八月

二十一日修正公布漁業

法，其中第四十四條增列

第二項及第三項，爰配合

修正。 

公告事項： 

一、為養護及管理沿近海漁

業資源，以維繫沿近海

漁業資源之永續利用，

特依據漁業法第四十四

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公

告拖網漁船禁漁區，自

公告日起，除第三點規

定外，其禁漁區位置及

有關限制事宜如下： 

（一）禁止拖網漁船於

距岸三浬內拖曳

網具作業或投

網、揚網。 

（二）禁止總噸位五十

以上拖網漁船於

距岸十二浬內拖

曳網具作業或投

網、揚網。 

（三）禁止拖網漁船攜

帶或使用滾輪式

漁具出港作業。 

公告事項： 

一、為養護及管理台灣地區

沿近海漁業資源，以維

繫沿近海漁業資源之永

續利用，特公告拖網漁

船禁漁區，其禁漁區位

置及有關限制事宜如

下： 

（一）自公告日起禁止

未滿五十噸拖網

漁船於距岸三浬

內作業。 

（二）自公告日起禁止

五十噸以上拖網

漁船於距岸十二

浬內作業。 

一、考量拖網對底棲環境

破壞大及海巡執法上

之判定困難，因此第

一款增列拖網漁船不

分大小噸位，均不得

於距岸三浬內從事拖

網作業及放網，第二

款修正總噸位五十以

上不得於距岸十二浬

內從事拖網作業及放

網，俾使執法單位更

容易研判是否已構成

違規作業。 

二、使用滾輪式拖網，隨

著漁船前進在海底滾

動，會破壞海底的天

然礁體，該漁法嚴重

破壞棲地環境，爰將

禁止使用滾輪式拖網

之限制事宜增列於本

點第三款。 

三、其餘酌為文字修正。 

二、前點第三款所稱滾輪式

漁具，指拖網網具於沉

 一、本點新增。 

二、明定前點滾輪式漁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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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綱附加直徑二十五公

分以上之捲框(滾輪、滾

筒)。 

之定義。 

三、本公告實施後，直轄市

或縣(市 )轄屬海域

內，倘有特殊之漁業資

源需使用拖網漁法才

得以捕撈者，得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

參酌轄屬漁業環境及

海域條件，評估在不致

影響其他漁業資源狀

況下，依漁業法第四十

四條第一項訂定作業

規範，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定後公告之。 

二、本公告實施後，直轄市

或縣市轄屬海域內，倘

有特殊之漁業資源需使

用拖網漁法才得以捕撈

者（如櫻花蝦、赤尾青

蝦，魩鱙等），得由直轄

市或縣市主管機關參酌

轄屬漁業環境及海域條

件，評估在不致影響其

他漁業資源狀況下，依

據漁業法第五十一條訂

定作業規範，並提具詳

實資料報中央主管機關

核備後實施。 

一、點次變更。 

二、為因應漁業實質管理

之需要及有效利用漁

業資源，明定直轄市

或縣(市)主管機關依

漁業法第四十四條第

一項公告事項，許可

得於該直轄市或縣

(市)轄海域，以拖網

漁法從事特殊之漁業

種類，爰配合修正現

行規定之依據條文及

刪除所列如櫻花蝦、

赤尾青蝦，魩鱙等，

以維護特定漁業資

源。 

 三、烏魚汛期間，有關拖網

漁船之禁漁區位置及有

關作業規定，悉依本會

八十八年十月三十日

（八八）農漁字第八八

六七五四一○號公告

「烏魚汛期海上作業規

範」辦理。 

一、本點刪除。 

二、「烏魚汛期海上作業規

範」係為規範烏魚汛

期以不同漁法採捕之

作業秩序，惟烏魚汛

期拖網漁船仍不得於

禁漁區內作業，且該

作業規範第七點之禁

漁區位置，與本修正

草案相同，無須再依

該作業規範辦理，爰

本點予以刪除。 

四、違反第一點規定者，依

漁業法第六十五條第六

款規定核處，並得依漁

業法第十條規定收回漁

業證照、幹部船員執業

證書或漁船船員手冊一

年以下，情節重大者，

得撤銷之。 

四、違反第一項規定者，依

漁業法第六十五條規定

核處。 

一、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

八月二十一日修正公

布漁業法第六十五

條，現行規定違反四

十四條第一項第四款

至第九款規定公告事

項之一，列為第五

款，修正後改列為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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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款，爰配合修正。 

二、為遏止行為人反覆違

規，對於重覆違反規

定之行為人，將併予

依漁業法第十條規

定，核處收回或撤銷

漁業人漁業證照、漁

業從業人幹部船員執

業證書或漁船船員手

冊。 

 


